
1

审美主客体的融洽
——教师审美客体创设的策略

一、肯定学生的“审美体验”能力

审美体验能力是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对教学内容及

环境产生美好体验的能力。儿童的审美体验的形成具有

先天的基础。首先，儿童具有产生审美体验的生理基础。

根据科学研究，人拥有“内脏脑”，是在人受到外界刺

激后调节人脑由此产生的各种情绪状态中内脏活动的脑

器官。它可以激发起儿童丰富的情绪，能够为以情感体

验为特征的儿童审美体验提供生理性的支持。在“内脏

脑”的不断影响下，儿童的情感体验会愈加丰富，由此

更容易获得产生审美体验的能力。而且人有五官，眼、耳、

口、鼻、舌、身的感性体验皆可为儿童提供更加丰富的

感性体验，感性体验结果儿童的认知变为感性知识，为

审美体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次，儿童具有产生审美

体验的心理基础。实验心理学表明，婴幼儿对声音、颜色、

图形、材料具有天然的喜好。在出生后的几年时间，儿

童的感知觉能力可以达到与成人一样的水平。由于儿童

认知能力的不足，对于周围事物的认知，往往依靠想象

力进行补充，因此儿童的想象力往往高于成人。随着认

知能力的提高，儿童的情感体验能力也会得到相应的发

展；再次，新奇的事物能够激发儿童的审美注意；最后，

趣味能够为儿童的审美体验提供能力支持。在 3 岁左右

的儿童，会表现出对美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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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识别优美的物体，从感觉上对美与丑进行区分，

而且还具有体验美的能力，并且乐意投身于优美的情境

中，产生对美的事物的偏爱。

由于儿童的审美体验的形成具有先天的优势，因此

作为语文教师，应该肯定学生的审美体验的先天生成基

础，在这种基础上选择符合学生年龄阶段特点的语文教

学方法，引导学生从教学内容中生成审美体验，并使这

种体验得到丰富和发展。教师要充分利用儿童的生理基

础和心理基础，以及对新奇事物的注意和对趣味的保持。

首先，教师要利用好学生的生理基础，不断给学生提供

丰富的情感体验，让“内脏脑”能够发挥作用，为儿童

的审美体验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要充分利用

好学生的心理基础，在感知觉能力和形象力的训练上要

发挥他们的优势，促进能力的不断发展，从而促进审美

体验的生成；再次，要运用好新奇的事物。儿童对新奇

的事物具有较高的审美注意，教师要恰当运用；最后，

要让教学过程充满趣味，让儿童在欢声笑语中学到语文

知识，获得语文素养的发展。除此之外，语文教师要发

挥自己的人格魅力，认识到作为学生的审美客体，自己

的言行皆会影响学生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止，因此在肯

定学生的审美体验的先天生成基础上，需要更加注重自

身形象的塑造和完善。

审美主客体的融洽

引   言：

江苏省特级教师、研究员杨九俊老师在他于 2020 年 1月份出版的《语文教学艺术论》的第一章“特征论”中谈到，“

教学艺术是一种审美化的教学。”因此教师应该具有准确的美学定位。杨九俊老师认为，教师应该发挥自身审美主体

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成为具有主体意识的审美客体。教师作为审美主体是毋庸多议的，但成为学生的审美客体则凸

显一种创新意识。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做好学生的审美客体呢？笔者拟就这一问题以本文的形式展开探讨，以求教

于语文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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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导学生“审美理念”的生成

“审美理念”一词为康德首创。康德认为，在人的

审美过程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而且无法用理性进

行分析的精神性因素，康德把这种精神性因素命名为“审

美理念”。审美理念即是审美活动真正的对象。这种对

象，是真正自由的，是由审美主体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康德认为，“审美理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精

神”和“情感”，因此康德认为，“审美理念”是一种

理念化了的表象，是想象力和才能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来

的表象。这种表象，可以引起很多的思考，但没有任何

一个确定的概念能够适合于他，因而没有任何言说能够

完全达到它并使它完全得到理解。康德认为，“审美理念”

超出了经验的限制，在自然界中没有实例。

审美体验有点神秘，它是想象力和认知之间的和谐

一致的单纯主观原则，而且只与直观有关，但是不能被

概念化，只能直观，因此它不是任何知识，而且是想象

力所不能阐明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审

美理念具有理念的性质，但他不是任何事物，二是审美

理念可以激起内心的状态，但是它不属于内心状态。总

而言之，审美理念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

一种过程。因此，席勒把“审美理念”归结为一种思维

和感觉的中间状态。但席勒明显突破了康德的观点，康

德认为，审美理念没有实体，也没有观念上的事物形态，

但席勒认为，审美理念是一种对象，是有形态的对象，

但由于看不见摸不着，因此是“活的对象”。黑格尔进

一步阐明，单个人的审美理念加起来成为了众人普遍的

审美理念，黑格尔将之命名为“时代精神”，即时代的

审美理念。

审美活动的真正对象是如康德所说的“审美理念”，

“审美理念”是一种理念化了的表象，在生活中没有实

例。因此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生成审美理念的过程中，

要通过言语描述、举例子、模仿等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的

“审美理念”的生成，但此过程看不见摸不着，因此还

需要教师指导学生用笔记下自己的思维过程，运用文字

记录引导自身“审美理念”的形成。除此之外，作为学

生的审美客体，语文教师自然也可以作为人格化的“审

美理念”，不过这种审美理念必须是充满灵性的。语文

教师作为审美客体，应当成为学生的榜样，要表现出活

泼、开朗、积极向上，具有个人魅力和正确的价值观，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审美活动中体会到教师作为人格

化的“审美理念”所带来的美感和至上的美感愉悦体验。

教师要以人格化的审美理念培养学生的高尚纯洁的审美

理念，能够形成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教师的育

人即是至善的。

三、实现“力的平衡”

审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指主体在审美过程中，对

审美客体进行观照时，心理上发生和客体特征相对应的

变化，最后使主体的内在情感得到调整，从而产生了愉

快的情绪感受。传统的美学就此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

“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等，但阿恩海姆从心理学的

角度切入，将心理学和美学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同质

异构”理论。该理论来自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结构”和“完型”

的概念。该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形式中都存在着力的结构，

而力的结构作用在知觉上会产生相应的知觉力，正是这

种知觉力使人的心理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形式中的

力的结构是相对应的。因此，阿恩海姆提出了重要的观点，

即只有实现力的平衡的结构，才是好的艺术品。

语文教师作为审美客体，也作为学生人格化的“审

美理念”，在与学生的审美互动中，应该对学生的审美

感受作出相应的回答和反馈，即应该鼓励学生、激励学

生、保护学生的个性，做贴心的“大哥哥”“大姐姐”。

在反馈的过程中，教师应当把握好“力的程度”，用与

审美主体的投射相等的力度对他们进行回答，即学生对

教师的审美力度，应该和教师对学生的审美反馈的力度

达到“协调一致”，只有这样，作为审美客体的教师才

算实现了审美教学的艺术化。除此之外，语文课程就其

他课程而言，对学生的审美体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仁

慈性，因此作为语文教师，更应该把所教学科在美学上

的独特优势发扬光大，使学生作为审美的主体，更好地

欣赏教师，爱上教师身上的优秀品格，使这些美感内化

于心，促进自身语文素养的发展。

四、把握审美主体的“即时性”和“无利害性”

教师作为审美客体，也作为人格化的“审美理念”，

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艺术形式是一种好

的或坏的视觉形式，是一个正式的仅仅具有艺术相关属

性的艺术门类，其属性通常被视为可理解的视觉和听觉

的特性。语文教师也属于人格化的“艺术形式”，这种

艺术形式有可能好，也有可能坏。艺术形式就特点而言，

具有即时性和无利害性。人们判断事物是否美丽，通常

会通过推理，推理的内容一般包括从原则和应用概念推

断，因此所获得的审美快感具有即时性。除此之外，艺

术形式无关内容，它的美感是不会让人进入算计之中的，

因而是无利害的。

语文教师是人格化的“艺术形式”，有可能好，也

有可能坏。因此语文教师要以身作则，把自己打造成好

的艺术形式，在外形上符合教师的气质，在内涵上丰盈

自己的内心，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素养，以学生的发展

为工作核心，秉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学生作为

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即教师的审美，同样具有即时性

和无利害性。就即时性而言，作为教师，应该及时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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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学生的审美关键点，抓住教育的关键时期，因材施教，

因势利导，将正确的理念在合适的时机传递给学生。就

无利害性而言，教师要明确自身的艺术形式无关内涵，

因此不用过多在意穿着打扮，只要符合教师的气质，能

够正面地影响学生的发展足矣。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该

指导学生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形式”，教导学生的穿着

打扮符合学生的气质即可，无需刻意打扮，反而影响教

学工作。

五、培养学生的“审美态度”

流行语“距离产生美”，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人

在审美的过程中，必须与审美对象保持合适的距离，才

能获得美的享受，美学将这种距离称之为“心理距离”。

这种距离不让人们处在实际生活中的利害算计之中，即

无利害性，又不让人们脱离生活的真实情感，把审美对

象当做是自主的和独立的，而人们则体会到其中的美妙。

因此只有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美感才会产生。“心

理距离”是一种审美态度。审美态度是指一种保持某种

主体与对象关系的主体性条件，它强调主体自身对自身

状态的调整和保持。就逻辑顺序而言，审美态度是获得

和塑造审美对象的前提条件，是主动的心理准备与活动，

只有在其中，才能产生移情的作用。

“心理距离”是一种重要的审美态度。语文教师作

为审美客体，应当与作为审美主体的学生保持一定的“心

理距离”。对待学生所犯的错误，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

态度，即对学生的前途保持信心，不过多干预学生的选

择和发展，相信学生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教师不能把

学生处置于“算计”的环境之中，对学生所犯的错误，

要尽可能的理解和原谅，不能“小肚鸡肠”，责怪、打骂，

甚至“算计”学生，否则会让学生感觉到处于“算计利害”

当中，无心学习，这样只会造成学生的悲剧。与此同时，

教师应该正确对待作为审美主体的学生在审美过程中产

生的审美移情，警惕“师生恋情”，以学生的未来发展

为重，不可越界。

六、运用“审美意象”的生成

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是审美主体对外物的感悟和体

验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人们首先感知审

美对象，接着形成独特的审美体验，在此过程中生成了

审美意象。但正如席勒所说，审美理念是“活的形象”，

审美意象作为审美对象的生成，自然也是“活的”，它

随着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是动态生成的。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提出了几点生成“审美意象”的方法。

首先，“观物取象”。此概念最初由《周易》提出，是

指通过观察物体生成物体的审美意象。“观物取象”是

审美意象创构的基础；其次，“比兴思维”。该概念首

先由《诗经》提出，认为人们在“观物取象”后，通过

比兴的手法咏叹事物，在咏叹的过程中生成了对事物的

审美体验，形成了事物的审美意象。在审美意象的生成

过程中，物我相照而情动于中的现象，就源自感物而发，

比兴起情的内在思维过程。比兴思维不同于理性判断，

比兴是遵循“类”的规律和原则，实现物与物，情与物

的联结。比兴思维是物我交融的方式；最后，“情变所孕”。

该概念认为在审美意象的生成过程中，情感提供了驱动

力，物以情观。“情变所孕”是意象创构的动力。

“审美意象”的生成具有“观物取象”、“比兴思

维”、“情变所孕”的规律。语文教师要恰当地运用这

三条规律，应用到实际教学中。首先，要关注学生的审

美意象生成的最初阶段，引导学生在合理的理念指导下

开展审美活动；其次，要指导学生运用“比兴”的手法，

对审美对象采用合适的审美手段，促进审美意象的生成；

最后，充分调动学生的丰富情感，让学生的情感驱动他

们的审美体验，并得到丰富和发展。

审美主客体的融洽

结  语：
总之，教师作为学生的审美客体，应当充分运用上

述的策略，最终的目的在于实现审美主体和客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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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洽，促进教与学的高效，实现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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